
 

 
 
 

南台灣客運公司因應颱風來襲 

緊急應變需知 
 

 
 

 高雄巿政府發布停班（課）相關訊息  
 前一天已宣布｢停班、停課｣ 

 

平均風力強度達 7 至 8 級時，各路線首班車以 08:00點發車，末班車

是 21:00，接駁公車(含幹線公車)每 30 分鐘發一班車，巿區公車(含

快線公車)60 分鐘一班車。 

 
 前一天已宣布｢不停班、停課｣ 

 

接駁公車(含幹線公車)每 30 分鐘發一班車，巿區公車(含快線公車) 

30 分鐘一班車。 

 

 當日高雄市政府宣布下午「停班或停課」，維持原發車班距至下午
3時以疏運下班(課)人潮，3時後始得依颱風期間發車間距發車。

若原發車班距已大於前揭標準者，依原發車班距發車。 

 
 當日高雄市政府宣布晚上「停班或停課」，維持原發車班距至晚上

8時以疏運下班(課)人潮，8時後始得依颱風期間發車間距發車。 

公車以正常營運為原則，視天候狀況依各別路線提出減班或停班需 
求，經交通局評估可行後實施。 

 

 平均風力強度達 9 級 以上  
全部公車立即停駛。 

 

 

 

－依據高雄巿政府交通局公車因應作業程序-105.09.13－ 


